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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家醫院的規管

摘要

1. 衞生署根據《醫院、護養院及留產院註冊條例》(第 165 章 —《條例》) 對

私家醫院的房舍、人手和設備的事宜作出規管。衞生署發布了《實務守則》，

該守則並非《條例》的一部分，但為私家醫院列出良好的實務標準。衞生署轄

下的醫護機構註冊辦事處 (註冊辦事處) 負責執行《條例》和《實務守則》。註冊

辦事處透過進行巡查，以及監察嚴重醫療事件 (即牽涉死亡或嚴重創傷的突發

事件) 和投訴，對私家醫院作出規管。審計署最近就衞生署對私家醫院的規管

進行了審查。

巡查私家醫院

2. 記錄巡查 審計署注意到，註冊辦事處在二零一一和二零一二年的巡查

中，沒有使用檢查清單來記錄巡查結果。此外，亦無現存記錄顯示註冊辦事處

在巡查中所檢查的項目及程度。沒有備存妥善的文件記錄，或會令覆檢人員難

以確保前線人員能夠正確找出及證實所有違反《實務守則》的地方。註冊辦事

處的記錄制度有可改善之處。

3. 沒有就一些嚴重違規情況發出勸諭／警告信 二零一一年，衞生署向

6 間私家醫院發出共 6 封勸諭／警告信。然而，審計署發現，在一些巡查中所

察悉的嚴重違規情況，衞生署只向有關醫院提供巡查簡報以供跟進，卻沒有發

出任何勸諭或警告信。該等嚴重違規情況的例子，包括某醫院的專科中心在處

所註冊前已開始運作。該中心會提供各項專科服務，包括外科手術。

監察嚴重醫療事件及投訴

4. 呈報嚴重醫療事件 自二零零七年起，衞生署設立了私家醫院嚴重醫療

事件呈報系統。根據該呈報系統，所有私家醫院須於嚴重醫療事件發生後 24

小時內向衞生署通報，並在事件發生後 4 星期內向衞生署提交全面調查報告。

由於呈報系統缺乏法律效力及屬自願性質，審計署認為可能會出現少報的風

險。審計署對衞生署的記錄進行分析，發現在許多個案中，私家醫院花了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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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才向衞生署通報嚴重醫療事件或提交全面調查報告。儘管如此，在二零零

八至二零一一年期間，衞生署就 55 宗延遲通報嚴重醫療事件只發出三封規管

信。

5. 向外公布嚴重醫療事件及跟進工作 在接獲嚴重醫療事件通報後，衞生

署會評估是否有需要向外公布事件詳情。在二零零七至二零一一年期間，衞生

署只發出了三份與私家醫院嚴重醫療事件有關的新聞公報。此外，衞生署每季

亦會在其網站上載嚴重醫療事件的總體數字，但卻沒有披露有關私家醫院的名

稱及事件的詳情。

6. 廉政公署在其二零一零年的研究報告指出，衞生署對私家醫院執行《條

例》的規管條文時，採取“合作夥伴”態度。廉政公署亦指出，衞生署調查嚴重

醫療事件報告時，只會向有關私家醫院發出勸諭或警告信，並沒有把涉及醫生

和護士專業問題的個案轉介香港醫務委員會或香港護士管理局跟進。

7. 處理投訴 根據《實務守則》，私家醫院須設立處理投訴的機制，以及

每月向註冊辦事處提交一份投訴摘要，載列所接獲的投訴、調查結果，以及所

採取的行動。在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一年六月期間，私家醫院接獲合共 2 063

宗投訴。在二零零九至二零一一年期間，衞生署直接接獲巿民就私家醫院服務

的投訴共 246 宗。審計署注意到，部分私家醫院未能經常按照要求，每月提交

投訴摘要。此外，雖然衞生署在調查多宗投訴個案時均發現違規情況，但該署

沒有向有關的私家醫院發出勸諭或警告信。

醫院收費的透明度

8. 提高收費透明度 近年來，市民對私家醫院的收費水平和收費增幅，以

及收費欠缺透明度的關注不斷增加。此外，收費一向是投訴私家醫院的常見原

因。審計署檢視了私家醫院的網頁，發現所提供的收費資料差別相當大。除以

套餐形式收費的服務外，大部分醫院未能就其服務提供全面的收費資料。就此

方面，審計署留意到，醫院管理局在其網頁為轄下醫院的私家服務提供全面的

收費資料。審計署認為，在提高私家醫院的收費透明度方面，有可改善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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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路向

9. 檢討現行規管架構 現時的《條例》於一九三六年頒布，上次大規模修

訂在一九六六年進行。《條例》已不合時宜，未能符合公眾對於機制須能有效監

察私家醫院表現的日漸增加期望。二零零零年，衞生署對《條例》進行檢討 (二

零零零年檢討)，但檢討工作隨後遭暫時擱置。政府在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一日

成立督導委員會，檢討私營醫療機構的規管架構。

審計署的建議

10. 審計署的建議載於本報告書的相關章節。本摘要只列出主要建議。審計

署建議衞生署署長應： 

巡查私家醫院

(a) 考慮制訂和使用合適的檢查清單，以指導和記錄註冊辦事處對私家

醫院的巡查，以及確保註冊辦事處為所有巡查作妥善記錄；

(b) 如巡查期間發現嚴重違規事項，向私家醫院發出勸諭／警告信； 

監察嚴重醫療事件及投訴

(c) 密切監察嚴重醫療事件呈報系統的有效推行；

(d) 考慮把涉及專業失當或服務表現未達水平的嚴重醫療事件，直接轉

介給香港醫務委員會或香港護士管理局以作調查和跟進；

(e) 考慮適時披露有關嚴重醫療事件的私家醫院名稱及更多詳情，包括

每間私家醫院發生嚴重醫療事件的累計數目；及

(f) 確保私家醫院每月向註冊辦事處提交投訴摘要，以及在調查投訴時

如發現嚴重違規情況，向私家醫院發出勸諭或警告信。

11. 審計署亦建議食物及衞生局局長應聯同衞生署署長： 

(a) 採取措施，進一步提高私家醫院收費的透明度；及

(b) 在之後檢討私營醫療機構的規管架構時，參考審計署的意見及建

議，並考慮二零零零年檢討的結果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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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局的回應

12. 當局同意審計署的建議。食物及衞生局局長表示當局已開始對《條例》

進行檢討，預計需時一年完成。衞生署署長亦表示衞生署會採取積極措施，加

強對私家醫院的規管。


